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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安剑 李元媛

职业打假人千里追踪，制售假酒
窝点露馅。湖北省安陆市检察院在办
理一起假冒注册商标犯罪案中，通过

“刑事打击+穿透式监督+行业治理”
三维履职，携手公安机关、市场监督
管理等部门，在取缔制售假酒窝点的
同 时 ，对 制 假 上 游 环 节 进 行 源 头
治理。

制作假酒窝点藏匿在偏远山村

2024 年 5 月 5 日晚，浙江省温州
市大唐物流园，职业打假人朱某和团
队已在此蹲守了三天。他们此前获知
一制造假酒线索，这天晚上终于发现
了异常：一个发货人指挥将一批疑似
名酒包装材料装上一辆鄂 K 牌照货
车，收货地址是湖北省安陆市一个偏
远的乡村而非酒厂。此人全程口罩遮
面，不时向四周张望。

面对诸多可疑之处，朱某等人决
定跟车去湖北，一探究竟。昼伏夜出，
跨越千里，5 月 12 日下午，货车进入安
陆市境内。在一辆宝马轿车引领下，
货车直抵安陆市某村，将货物存放在
几间民房中。为避免打草惊蛇，朱某
等人决定在次日清晨悄悄进村查探。

次日，朱某等人来到卸货处空置
民房后院，透过门窗缝隙看到民房内
堆放着五粮液、洋河等名酒空瓶、瓶
盖、标签、包装箱，还有一套正在灌装
的简陋设备。正在民房周边放羊的侯
某成发现有陌生人窥探拍照，瞬间暴
怒，抡起铁锹扑上来，并招呼不明真相
的村民围堵“小偷”。眼看要发生冲突，
朱某等人报警。听到有人已报警，侯某
成趁乱离开现场。

民警到达现场后看到，民房内散
落着多种白酒的包装材料，随即联系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介入。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执法人员在民房内搜查到各种
名酒成套包装材料 122 件、名酒空酒

瓶 301 个、成品白酒 1003 瓶，但没有
发现房主踪迹。

后经各大酒厂打假办工作人员赴
现场初步鉴别，这些包装仿真度极
高，防伪标识、喷码细节几可乱真，
但灌装的却是来源不明、成本低廉的
劣质基酒。

2024 年 5 月 14 日，安陆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正式立案调查。侯某成躲
了几天后，抱着侥幸心理回到村里，
被警方发现。

恢复微信数据锁定犯罪证据

同年 5 月 30 日，案件移送公安机
关。警方初步排查时，侯某成已销毁
了关键纸质账本和部分电子设备，并
表示对扣押的酒类包装材料等不知
情。侯某成的父亲侯某称，被扣押的
酒类包装材料、成品酒、白酒灌装设
备都是他回收的。另一名可疑人员侯
某金则一口咬定自己只是“看仓库
的”，对制作假酒的事“一概不知”。

侦查一时陷入僵局。公安机关邀
请安陆市检察院依法介入。安陆市检
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检察官黄纯
玲和同事们深入侦查一线，在扣押物
品中，一部被侯某成扔进水沟，看似
报废的旧手机，引起了黄纯玲的注
意：“试试恢复数据！”

公安机关技术团队克服重重困
难，最终从这部“泡水机”储存芯片
中，提取到部分被删除的微信聊天记
录和转账信息：

“李总，五粮液标识再发 200 套
过来，这边断货了，客户催得紧！”

（2023 年 11 月 5 日）“稻花香、白云
边 的 瓶 盖 这 次 各 要 2500 个 ， 老 价
格，款已转。”（2024 年 3月 12日）

…………
这些聊天记录为办案带来转机。

微信关联的电子支付记录清晰显示，
仅 2024 年第一季度，侯某成的资金
流水就超过 50万元！

黄纯玲团队提出侦查建议：追踪
聊天记录中提到的“上家”，彻查假
包装材料的生产、供应链条；顺着电
子支付链路，锁定资金流向和实际获
利；查找假酒流向，收集消费者健康
受损证据，查明其社会危害性。

当民警将恢复的 332 条关键交易
记录打印出来摆在侯某成面前时，他

不再抵赖。侯某成交代，他将低价白
酒灌装到高端白酒空酒瓶中，冒充高
端白酒，并以出厂“优惠”价销售给
周边乡镇商店、餐馆，以此获利。公
安机关查实，侯某成对外销售假冒白
酒金额共计 14.732 万元。安陆市发改
局认定扣押的假酒总价值为 18.4966
万元。综上，侯某成假冒注册商标的
非法经营额计 33.2286 万元。

案件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安陆市检察院经审查认
为，侯某成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
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
标相同的商标，又销售该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非法经营数额达到 33 万
余元，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侯
某 成 的 刑 事 责 任 。 2024 年 9 月 29
日 ， 该 院 对 侯 某 成 依 法 提 起 公 诉 。
2025 年 3 月 12 日，法院以假冒注册
商标罪判处侯某成有期徒刑三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17万元。

对侯某的作伪证行为，公安机关
于 2025 年 7 月 11 日以涉嫌包庇罪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审查
认为，侯某犯罪情节相对较轻，且具有
坦白、认罪认罚情节，于 2025 年 8 月
25日对其作不起诉处理。

侯某成被提起公诉后，侯某金于
2025 年 2 月 19 日主动到公安机关投
案自首。经查，侯某金制作的假酒尚未
对外销售，案发后被安陆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查封扣押的假酒总价值 5.0568
万元。4 月 29 日，安陆市检察院对侯某
金提起公诉。7 月 23 日，法院以假冒注
册商标罪判处侯某金有期徒刑八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万元。

采纳检察建议发动“清源之战”

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敏锐地洞察
到，案件背后可能存在系统性监管漏
洞和风险。

5 月 22 日，一份社会治理检察建
议送到安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安陆
市检察院的检察建议“剑指要害”：
偏远乡村、城乡结合部是监管薄弱地
带，巡查频次低、覆盖不足；部分物
流、快递企业在承运货物时，验视制
度形同虚设，为假货流通大开方便之
门。该院建议有关执法部门加大巡查
力度，完善物流管理，加强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建立政企联合打假

信息共享与快速反应机制。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着手整改之

际，安陆市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检察
官汪琳在梳理案件时发现，侯某成、
侯某金与当地一家废品回收站的老板
夏某之间，存在长期、频繁且数额固
定的资金往来。

调查表明，2021 年 2 月至 12 月，
夏某在回收废品时，陆续从酒店、餐
馆、垃圾站甚至个人手中，收集知名白
酒的空酒瓶 5900 个，成套包装（含酒
盒、酒瓶、手提袋）300 余套及包装箱
50 余件，以散瓶 1 元/个、成套包装 11
元/套的价格转售给侯某成、侯某金，
获利 9400 元，成为支撑这条假酒制造
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5 月 28 日，安陆市检察院向该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第二份检察建
议，直指废品回收行业监管缺失，督
促该局依法查处夏某的违法行为，并
健全对回收名酒包装等特殊废品的管
控机制。

安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检察
建议，全面发动“清源之战”。6 月 4
日，该局对夏某立案调查，依法没收
其违法所得 9400 元，作出罚款 1 万元
的行政处罚，并在全市范围内部署开
展针对废品回收行业的“空瓶溯源”
专项整治行动，对 5 家问题废品回收
站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全市所有废
品回收点建立名酒类包装材料收购、
处置专项台账，确保来源可溯，去向
可查，处置合规。

该局还联合公安机关，在重点物
流园区、快递分拨中心增设 X 检测设
备，对可疑酒类包装货物进行重点查
验；完善与公安机关、检察院的线索
移送、案件会商机制，加强与知名酒
企的打假信息共享和联合行动。

8 月 12 日，安陆市检察院赴该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检察建议的落实
情况进行回访。该局负责人介绍，经过

“清源之战”后，截至 2025 年 7 月，安陆
市域内查获的假酒包装材料数量同比
骤降 91%；市场监管部门对流通领域
白酒的抽检合格率达到 100%。

10 月 29 日 ，安 陆 市 检 察 院 携 手
公安机关、法院、市场监督管理局，将
收 缴 的 2 万 余 瓶 冒 充 知 名 品 牌 的 白
酒，在孝昌光大环境废物处置中心采
用 环 保 无 害 化 处 理 方 式 进 行 集 中
销毁。

名酒酒瓶装的是劣质基酒
湖北安陆：高质效办理一起假冒注册商标案

◆一偏远乡村的几处民房
内存放着各种名酒成套包装材
料、名酒空酒瓶、成品白酒。

◆侯某成将低价白酒灌装
到高端白酒空酒瓶中，冒充高端
白酒，并以出厂“优惠”价销售给
周边乡镇商店、餐馆，以此获利。

◆夏某在回收废品时，陆续
从酒店、餐馆、垃圾站甚至个人
手中，收集知名白酒的空酒瓶，
成套包装（含酒盒 、酒瓶 、手提
袋）及包装箱，转售给侯某成、侯
某金。

●

江西检察机关对廖进球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11月 27日电（记者刘亭亭）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

到，江西财经大学原党委书记廖进球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江西省
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江西省检察院指定管辖，由九
江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日前，九江市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
罪对廖进球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山东省检察院对徐龙河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11月 27日电（记者刘亭亭）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山东广播电视台原党委委员、副台长徐龙河涉嫌受贿一案，由山东省监察委员会
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山东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徐
龙河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湖南省检察院对仇珂静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11月 27日电（记者刘亭亭）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

到，湖南省邵阳市委原常委、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仇珂静 （副厅级） 涉嫌受
贿、行贿一案，由湖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
前，湖南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行贿罪对仇珂静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青海省检察院对田明有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11月 27日电（记者刘亭亭）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田明有（副厅级）涉嫌受贿一案，由青海省
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青海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
受贿罪对田明有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无偿”绝不等于“无责”，公众善意不能被鲁
莽透支。探险不等于冒险，自由不等于任性。敬畏
生命、敬畏自然，守好规则底线、安全红线，才能
让户外探险回归本质。

□赵晓明

近 日 ，庐 山“9·27”
“ 驴 友 ”野 游 救 援 事 件 处

理有了最新进展，当地政府依法依规对被困“驴友”追偿 7.4
万元救援费用。此前，该野游活动组织者已被行政拘留 10 日
（据 11月 27日央广网客户端）。这一处置结果既彰显了法律的
刚性底线，也为户外探险者划清了规则红线，得到社会公众
支持和理解，获得网友点赞。

近年来，随着户外探险热潮兴起，部分户外探险者误将
“突破规则”当成“探险精神”，无视景区安全警示标志，甚至
擅闯未开放区域，最终接连酿成悲剧。事实上，户外探险与野
游有着本质区别，户外探险是遵循科学规划、恪守安全准则
的体育活动；而野游往往是脱离正规路线、无视管理规定的
任性盲目行为，不仅易引发安全事故，还可能破坏生态环境，
理应坚决抵制。

“无偿”绝不等于“无责”，公众善意更不能被肆意透支。在
这次事件中，追偿被困“驴友”7.4万元救援费用打破了“政府救
援免费兜底”的认知误区，守住了公共资源公平、合理使用的边
界，理清了“生命至上”与“违规担责”的权责边界。事实上，我国
旅游法、民法典对此均有规定，此次追偿只是对法律精神的严
格遵守与坚决落实。旅游法明确规定，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
机构救助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民法典的“无因管
理”条款也明确，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
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
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
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可见，让被救援者分摊救援费用于
法有据，涉事“驴友”该为自己的鲁莽行为买单。实践中，国内已
有不少景区率先探索“有偿救援”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有偿救援”机制虽然为破解违规探险追
责提供了借鉴思路，但探索、建立并推广该机制，仍是一项系
统工程，有很多关键问题亟待解决。如何统一救援成本核算
标准、细化计费依据，避免出现收费争议等问题；如何区分

“意外遇险”与“故意违规”，避免造成误伤；误入未开发区的
普通游客是否担责等，这些关键问题还要一一厘清，以便让

“有偿救援”机制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实现对救援者与被救
援者的双向公平保障。

与此同时，推动户外探险活动规范化开展，仅加大对组织者、涉事“驴友”的
处罚力度还不够，还要建立健全责任分担机制：提醒户外探险者购买特定商业保
险，分摊救援成本；相关社交平台加大对“秘境打卡”“野外穿越”等发布内容的审
核监管力度；将野外探险违规行为纳入个人征信体系……此外，向全民普及“探
险非冒险”的理念也十分必要。

探险不等于冒险，自由不等于任性，违规探险既是对自身生命安全的不负
责，更是对公众资源的随意透支。唯有守好规则底线、安全红线，做到敬畏生命、
敬畏自然，才能让户外探险真正回归本质。

（法眼观察栏目欢迎读者朋友投稿。投稿邮箱：pinglun109@jcr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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